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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人〔2011〕15 号 

 

衢州学院关于印发 

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单位）： 

现将《衢州学院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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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科研启动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科研启动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促使资助对象早

出成果，快出成果，充分发挥科研启动经费使用绩效，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科研启动经费，是根据学校人才引进和内

部培养的有关政策，提供给各类人才开展科研工作的资助经费。 

第三条 学校的科研启动经费来自年度专项拨款，以项目的形

式立项资助。 

第四条  人事处负责科研启动经费的具体立项和实施。 

第二章 申请与立项 

第五条 按学校有关人才引进、培养政策所确定的相关人员可

以提出科研启动经费申请。 

第六条 申请人向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按要求填写《衢州学

院科研启动经费资助项目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获资助后拟开

展研究工作的构想、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及经费使用

预算计划等。 

第七条 人事处会同科研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同行论证，申请

人根据论证意见对项目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第八条 经人事处审核确认后，报主管校长同意，立项资助。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第九条 科研启动经费使用期3-5年。由项目申请人负责使用，

经费使用按《衢州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之，纵向科研经费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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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支出范围：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学术

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专家咨询费

等。 

2．使用科研启动经费购置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等须按学校有

关规定采购。 

3．凡使用科研启动经费购置的、单价在 800 元及以上的仪器

设备等固定资产，均属学校固定资产，应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

审核和管理。 

4．严禁使用科研启动经费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

等，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谋取私利。 

第十条 项目经费一次核定，分二次拨付。第一次下拨 70％，

经中期检查达到相关要求后再下拨 30％。对中期检查存在的问题，

将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整改、缓拨或终止拨款等措施。 

第十一条 科研启动经费资助的研究项目纳入科研项目管理，

由科研处负责。 

第十二条 实行课题中期检查和终期汇报评估制度。课题立项

1-2 年后，由校人事处会同科研处组织中期检查，提出意见。课

题研究结束后，课题负责人需向学校人事处、科研处提交经费决

算、结题报告和相关成果，成果包括：项目、论文、专著、获奖

成果、专利等，由学校对经费的使用效益做出评估。对绩效评价

优秀的人员，优先推荐其为其它人才资助计划项目的人选。 

第十三条 发表、出版、鉴定资助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

当标注“衢州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第十四条 服务（培养）期内，课题负责人因辞职或未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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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调离而无法继续进行受资助项目的研究工作时，学校将终止

该项目的实施并收回其全部经费。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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